
血庫備血檢體採檢須知 
 

採檢前： 

一、由醫師開立備血檢驗醫囑。 

二、病人身分核對與確認： 

  1、門診病人以健保卡或身分證作身分核對；住院病人須配戴身分 

      手圈以作核對。 

  2、備血試管標籤應含有病人姓名、病歷號、生日、床號等資料， 

      以及抽血人和見證人欄位。 

採檢中： 

一、門診病人於門診檢驗室採檢： 

  1、核對醫囑，請病人(或家屬)說出姓名與生日，醫檢師詢問病人 

     的自述血型並填寫在備血管的標籤上。 

  2、病人身分確認無誤後，由採血人和見證人(為病理檢驗部醫檢 

     師、護理師)簽名後進行採檢。 

二、住院病人於病房採檢： 

  1、兩位醫護人員將 e化護理工作車推至病床邊，核對醫囑，請病 

     人(或陪病家屬)說出姓名與生日，刷病人手圈，輸入抽血人與 

     見證人卡號，電腦列印備血檢體標籤並黏貼在備血試管。 

  2、詢問病人的自述血型並填寫在備血單欄位，病人身分確認無誤 

     後執行採檢。 

採檢後：採檢完畢後，將備血檢體與備血單包裹並氣送至血庫檢驗。 


